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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继承法的百年变迁


［波］弗朗西斯科·朗尚·博瑞尔

　　内容提要：对于一项法律规定的解读，往往需要溯源至最初的立法历史和社会背景。
在这方面，被多次修正的波兰继承法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范例，其历经了不同的法律传统承

继和社会制度变迁的影响，规定变化繁杂。２０世纪初期，波兰被各大势力分割，在１９１８
年重获独立后民法没有立即推翻旧有规定，而是通过新法颁布来逐步修改，造成一国存在

不同的继承法体系。１９４６年继承法合并，颁行了三部全国通行的法令，由于程序法和实
体法的不协调而受到很多批评。１９９０年后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促成了继承法的进一步法
典化。各地区继承法的根本差异在于三点：一是继承形式是否仅限于遗嘱或法定继承，二

是继承权取得的时间是否不同，三是在无遗嘱情况下的继承顺位规定是否不同。纵观百

余年的变化，波兰继承法的总体特点就在于构造和描述很简练，但应用层面的解释难度却

呈几何级数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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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　言

出于实际考量，本文无法保留有关当代继承法各种规定的讨论，而仅限于讨论现行立

法，并以特定时间和环境下的法律状态为分析重点。对约束性立法的真实描述需要将具

体法律的变化予以说明。由于现行立法的数量与日俱增，议会和法院抢夺立法和司法话

语权，司法的稳定性只是一个假设。但可以认为，继承法修正案的准确性在第三代中得到

了验证。由于私法的这一分支很好地反映了传统与发展、信仰与习俗，取决于假定，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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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立法习惯，因此很难否认的是，遗嘱人的行为常遵循自己的信念和观

点，只有在某些程度上专业的律师通过沟通能够进行一些矫正。因此，继承法中，法律规

定的稳定性尤为重要。若实践证明并非如此，就需要通过一些工具来对过去一百年中法

律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定位：几十年来，许多继承案件一直没有得到关注，并且这种实践性

考量需要回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当继承人意识到需要对此进行安排———因为它可

以影响到整个家庭的物质状况———之时，继承人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无助的是，他们必须重

新建立完整的继承关系，有时甚至可以追溯至２０世纪初。由于波兰继承法进行了较多次
修正，有较多约束性管辖和不同法律传统，因此以波兰继承法演变为例应更能说明问题。

仅指出法律的改变并不足够，仅检视规定内容亦无甚实益，不同的法律源于不同的时

代，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不仅仅是国内）。我们试图寻求妥当解读和理解各项规定的方

法。律师的任务基本上是诠释和解释，这种工作不应忽视在实践中巧妙地运用历史论据

的能力。实际上，并非所有情况都能被立即预见，也并非所有情形都已为文献或判决所涵

盖。为了正确地解释有约束力的法律，须首先澄清具体继承法律规定所表达的价值和原

则。若欲有效分析不同的继承法律规定，罗马法所创造的概念体系或有所助益。无论如

何，１９世纪和２０世纪的波兰私法全部落在这个“魔法圈”之内，延续至今，并且仍在使用
从其中借鉴而来的思想。〔１〕 尤其是在继承领域，罗马法尤为细致缜密，早在古代就已创

造出丰富的概念体系。

洞察继承法的历史能够得到真正有力的论据。当法律发生冲突，法教义学分析穷尽

手段仍然走投无路时，即使是法律实证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也会回到法学理论和法律史。

法教义学以外的论据并不仅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令人欣慰的是，随着法律

的全球化进程，比较法的论点愈发广泛地被接受，至少比较法研究得到了法律实践的认

可。改变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不仅在立法方面，司法方面改变的程度也不逊色。可以认

为，必须从法律本身及法政策的角度出发，正确地评价上述变化。因此，任何有关规范的

分析都必须包括历史性论据。考察法律规定的起源将有助于解释和理解相应问题。比较

法的论据有助于区分现行法律秩序间的差异，而历史的论据则有助于分析差异产生的原

因。这两个论据相互关联，并且在其他法律规定的支持下，帮助我们进行法律解释并最终

得出法律应该如何规定的结论。法教义学、比较法和历史性论据的适用应相互结合，以此

理解法律的现有变迁和预见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最终在社会或经济变化中以及在法律规

定的变化中实现对法秩序的追求。

在继承法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波兰律师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鉴于同一时期波兰

各地的法律规定不同，波兰的法律史提供了很大的比较空间。这些结论对于概念网的清

晰（理解）度和透明度至关重要，同时，也能够理解不同条款所在的相关规定及其相互之

间的联系和影响。比较法有助于发现立法和法律语言中的概念，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法

定份额的保留，这将在后文展开讨论。简言之，在波兰，保留（份额）被规定为法定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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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民法典》的一项修正案将事实上的保留（份额）规定为法定份额。

二　波兰继承法的基础法律

（一）后分裂时期的立法

２０世纪初，波兰适用分割势力的法律。１９１８年，波兰重获独立。独立后的波兰并未
改变当时的民事立法，而是通过波兰政府颁行新法来逐步修改。〔２〕 因此，第二共和国有

五个不同的继承法体系。若涉及１９４７年１月１日前的问题，例如遗嘱人在该日期之前死
亡或立遗嘱，就有必要了解后分裂时期的波兰地图。当时，波兰被分成西部、南部、中部和

东部省以及斯皮斯（Ｓｐｉｓ）和奥拉瓦（Ｏｒａｖａ）。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并入波兰的卓勒茨（Ｚａｏｌｚ
ｉｅ）地区，私法领域保留了当时的规定（奥地利法），自１９３９年１月１日起才适用波兰的民
商事规范。〔３〕 根据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３日恢复领土（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的管理规定第４
条，二战后取得的西部地区适用波兹南（Ｐｏｚｎａń）巡回法院下的法律体系，即波兰西部省份
的继承法。〔４〕 以前自由之城格但斯克（Ｇｄａńｓｋ）的领土变化也导致了同样的结果。根据
１９４５年３月３０日设立格但斯克省〔５〕的法令第３条，废止当时的所有法律，适用该省其他
地区的法律。也就是说，在战后，即使是在占领区，甚至在“被纳入德意志帝国”的领土

上，地区法律仍然有效。〔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生的波兰中央省适用《法国民法典》（Ｆｒｅｎｃｈ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惯称
《拿破仑法典》（ＮａｐｏｌｅｏｎｉｃＣｏｄｅ），其传统可追溯至１８０７年。中央省的继承问题规定于
《拿破仑法典》第７１８－１１００条、１８１８年《确立不动产所有权、特权和抵押权法》（Ｌａｗ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ｏｆＲｅ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ｓ）第１２５－１３１条，〔７〕以及
１８６４年《俄国民事程序法》（Ｒｕｓｓ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第１６８２－１７７４条。〔８〕 波兰在分裂时
期属于俄国的其他领土，例如东部省份，当然同样适用该民事程序法。这些布格河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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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已被纳入俄罗斯帝国。继承实体法规定于《法律汇编》（Ｓｖｏｄｚａｋｏｎｏｖ），确切而言是
第五卷第一部分。〔９〕 此外，还有１９１９年７月３１日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Ｂｉａｙｓｔｏｋ）的规
定、华沙地区上诉法院的规定以及有关行政和司法的规定：〔１０〕特别是关于法院设置、辩

护、法院管辖、公证人法、民事诉讼程序过渡规定，以及关于诉讼费用和强制执行费用的规

定。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Ｂｉａｙｓｔｏｋ）还适用１８１８年的《抵押权法》（Ｌａｗｏｎ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ｓ）和
１８２５年的《优先权和抵押权法》（Ｌａｗｏｎ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ｍｏｒｔｇａｇｅｓ）及所有修正规定。

１９２０年〔１１〕和１９３４年，〔１２〕《法律汇编》中所规定的有关处分死者生活期间以及死后
管理死者财产的限制被废止，被废止的限制规定与遗嘱相关。根据血统和分配规则，男女

权利平等，１９２２年废除了对女儿继承的限制。〔１３〕１９２７年废除了在继承上的阶级差异，〔１４〕

后在１９３７年得到进一步修正。〔１５〕 废除阶级差异导致农民的习惯继承制度消失，而这一
习惯第一次制度化是对农民土地所有权的保障。继承规则引入男女平等原则并扩大自由

处分祖产的权利，可能导致被遗漏的合法继承人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因为东部省份的法

律未规定法定份额或法定保留。〔１６〕

在西部省份，早前属于普鲁士的波兹南斯基（ｐｏｚｎａńｓｋｉｅ）、波莫斯基（ｐｏｍｏｒｓｋｉｅ）
和西里西亚（ｌｓｋｉｅ）适用《德国民法典》（Ｇｅｒｍａｎ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其中第２０７条、第３１２条以
及第１９２２－２３８５条〔１７〕规定了继承，特别规定只涉及租金、村庄、封地和限嗣继承。〔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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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波兰省（Ｍａｏｐｏｌｓｋａ）和切申郡（ｌｓｋＣｉｅｓｚｙńｓｋｉ）地区，继承适用《奥地利普通民
法典》（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ＣｉｖｉｌＣｏｄｅ）第５３１－８２４条，〔１９〕并通过所谓的部分修正案，即《１９１４年第一
修正案》和《１９１６年第三修正案》进行修改。此外，南部省的继承法还受到公证人立法的
规范。〔２０〕

斯皮斯和奥拉瓦的法律情况需作单独讨论。这里大多适用非编纂成法典的匈牙利民

法和１９１１年的《匈牙利民事诉讼法》（ＨｕｎｇａｒｉａｎＣｏｄｅｏｎＣｉｖｉｌ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根据１９２１年
１０月２６日的法律，现存的州保留过去属于波兰和奥拉瓦地区的法律规定。〔２１〕 １９２２年９
月１４日部长理事会关于斯皮斯和奥拉瓦的法院和司法机构的规定对法律进行了修改，并
补充了一些法律和法令，引入了克拉科夫（Ｃｒａｃｏｗ）上诉法院地区具有约束力的法律。〔２２〕

因此，《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和１８９５年的《奥地利民事诉讼法》（ＡｕｓｔｒｉａｎＣｏｄ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开始适用。仅有１８９４年第３１号关于婚姻的法律〔２３〕和１８９４年第３３号关于国
家公证的法律〔２４〕在这两部匈牙利民事法律中得以保留，与奥地利法一并适用。在斯皮

斯和奥拉瓦，匈牙利法对法定继承和法定份额均有重要意义。

后分裂时期的法律体系中，１９２６年８月２日《正确适用国内私人关系法》（Ｌａｗｏｎ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ｆｏｒ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２５〕第２７－３０条规定了继承问题。根据立
法理由，应当适用遗嘱人死亡时的法律。根据该法第１条和第２条，波兰公民的民事行为
能力依其居住地法律判断，若其在波兰变更居住地，根据继承法、家庭法和民事行为能力

的规定，则自变更之日起一年后，公民始受新居住地的法律管辖。死因处分以及继承协议

适用立遗嘱时或协议签订时遗嘱人所在地法律。须补充的是，根据《正确适用国际私人

关系法》（Ｌａｗｏｎ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ｅｒｆｏ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ｒｉｖａｔ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第２８条的规定，〔２６〕继
承事宜应适用遗嘱人死亡时的国籍国法律。死因处分以及继承协议均应适用行为时遗嘱

人的国籍国法律。继承人须依应予适用的《继承法》和当地的相关立法同时拥有继承权。

因此，若波兰公民死亡前曾永久居住于相应行政区以及在其死亡之前一年并未移居到另

外地区的，应适用该地区的法律。此外，对居住在国外的波兰公民，也适用其在波兰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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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最后居住地的继承法。根据前述《正确适用国内私人关系法》第３条规定，在无法
确定波兰居住地的情况下，应适用首都的法律，即中央省的继承法。

（二）统一时期的立法

１９４６年，在仓促合并继承法之后，继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获得统一，共颁行了三部
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并废止了地区性的法律，法令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１日开始施行，三部
法令分别为：（１）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８日颁布的《继承法》（Ｌａｗ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法令；〔２７〕（２）１９４６
年１０月８日颁布的《继承法过渡法》（Ｉｎｔｒｕｄｕｃｔｏｒｙ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２８〕

（３）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８日颁布的《继承程序法令》（Ｄｅｃｒｅｅｏｎ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２９〕 该
继承程序法令第１条规定，《非诉程序法典》（ＣｏｄｅｏｆＮｏｎｃｏｎｔｅｎｔｉｏｕｓ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总则部
分的条款应予适用，相关继承诉讼受这些程序约束。因此，就涉及１９４６年继承法的问题
而言，还需参考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８日的法令———《非诉程序法典》，〔３０〕该法典自１９４６年１月
１日起生效。

１９４６年通过的法律制度完全继承了欧洲的私法传统，迅速地引起了新政权意识形态
拥护者的批评。继承程序法与继承实体法的不协调只是根本缺陷之一，这种缺陷在战后

仓促立法时已经存在。幸运的是，在斯大林主义时代，法典化的努力并未获得成功。《民

法典》直到１９６４年方才通过，并于１９６５年１月１日起生效。《继承法法令》和《继承法过
渡法》被废止，然而１９６４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也是直至相关民事实体法通过生效之
时，才与其同时生效，同时颁布了相应的继承程序法令。只有《民法典》最后一章有关农

庄继承特殊规定（第１０５８－１０８８条）生效较早，其在颁布之日，即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９日生效。
为描述变化的全貌，还应指出，１９６４年新《民事诉讼法》废止了此前的《民事诉讼程序
法》、《非诉讼程序法》及《继承程序法令》。

１９９０年７月２８日的法律对《民法典》进行了改革，〔３１〕继承法领域所作的改革实际上
仅涉及最后一章。这意味着，１９６４年《民法典》被证明（尤其是考虑到其制定时代）具有
高超的编纂水平，延续了欧洲继承法的传统。仅在过去十年中，由于对继承问题的关注增

加，且社会对继承法产生了具体的期望，波兰继承法才经由两项主要的修正案而获得修

改。与欧洲主流趋势相反，第一项修正案扩大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３２〕 由此，更远的地

区，比如遗嘱人最后居住的自治市（ｇｍｉｎａ）以及国家财政所覆盖的地区都包括在内。并
且为了满足大多公众的要求，祖父母不再是法定继承人。另一项修正案〔３３〕则恢复了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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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法中的债务催收规定及相应法律制度，众所周知，该规定源于罗马法。最高法院的判决

使得波兰继承法进一步解法典化，其中尤其重要的是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３日的判决认可了死
因赠予，〔３４〕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的判决确认了遗赠的有效性，其中对行为客体的描述已经
发生了变化。〔３５〕

三　继承法原则

就继承法的原则而言，现如今通常认为权利和义务在遗嘱人死亡时转移，这确实是继

承立法的主旨。概括继承原则直接被规定在《德国民法典》第１９２２条，但整体而言，２０世
纪初波兰境内适用的继承法沿袭了罗马法的架构，即继承人可取得被继承人的一切权利。

二者可能的区别在于，波兰法认为被继承人取得遗嘱人的法律地位。从一开始，社会及未

来继承人的基本关注点就是，他（们）可以成为去世主体的所有权利的继承者。为此罗马

人（如果理论建构对于实际目的而言并无必要，他们就不那么热情了）把概括继承理解为

主体拥有的一切权利的转移，相应地，继承人享有被继承人的一切权利———当然是在可能

的范围内且具有相应依据。但是这一观念并非显而易见，例如普通法就无此传统。在普

通法中，继承人不承担权利和义务，亦无须承担死者的债务。事实上，继承人仅取得债务

清偿后所剩余的被继承人的财产。罗马人认为，遗产意味着取得死者所拥有的全部权利，

继承即继承人获得授权和占有无形财产。因此，罗马人认为继承是独立的部门法，具有非

物质性，且概括继承的实现主要依赖于一项引出完整继承的行为，即继承请求。认可通过

遗嘱或非遗嘱行为被指定者享有继承请求权，则构成概括继承，并使得继承法成为一个法

律部门。这是欧洲法律传统的永恒成就，目前也得到了波兰继承法的采纳。

对于遗嘱人死后权利义务的转移而言，所有继承人的权利平等至关重要，这基本上是

波兰继承法的特征所在。１９１８年尚未规定继承人权利平等的州———例如东部省———已
试图尽快通过修正案，对此上文已有提及。持续时间最久的例外是非婚生子女的地位所

造成的差异，直至１９５０年１０月１日《家事法》（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ｄｅ）〔３６〕施行后，波兰的非婚生子
女才享有与婚生子女相同的待遇。当时《继承法》第２０条被废止。至此，非婚生子女和
婚生子女一样，有权继承父母和其他亲属的遗产。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古代继承

法推定母亲的丈夫是孩子的父亲。

主体的平等性也导致了遗产〔３７〕的可分性，因此，继承人任何时候都可以要求放弃通

过继承取得的共有权。这一规定的自由主义精神体现在罗马人的偏好中，在死者无遗嘱

时，他们倾向于自由订立遗嘱而非通过法定顺序继承。直至１７世纪，随着格老秀斯（Ｈｕ
ｇｏＧｒｏｔｉｕｓ）〔３８〕思想的传播，人们才开始相信，法定继承符合遗嘱人的意愿。由于遗嘱人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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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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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定下最后遗嘱，就好像他或她已经决定，继承将按照法定顺序进行。如今，类似的做法

不仅是在普通法〔３９〕（国家）成为主流。的确，从古到今，法定继承反映了一个社会认为最

适当的继承顺序。并且，只有符合形式要求的遗嘱或继承合同才能对这一顺序进行修改。

此外，这也与波兰继承法将家族团结视为其价值，将对家族的保护视为原则有关。

然而，遗嘱自由的规定打破了罗马法立法结构的原则，即没有人能够仅对部分财产订

立遗嘱。现代法律普遍放弃了这一原则，允许通过遗嘱对部分财产进行安排。尽管如此，

由于遗嘱人只对部分遗产进行了安排，因此可以通过某种程度的推测解释出其有意将其

余部分留作法定继承。

事实上，为保持遗嘱人的意图，在遗嘱人未对财产作出安排时，允许法律决定继承

人的继承顺序是正确的。“不能仅对部分财产订立遗嘱（ｎｅｍｏｐｒｏｐａｒｔｅ）”的原则只是
指定继承人的两种基本方式的表现形式，这两种方式本身相互并不排斥。这也是对

《民法典》第９２６条中“或者”一词表达“可供选择”之意的理解。在罗马本国，两种指
定方式的相互排斥存在很多例外和限制。〔４０〕 传统罗马法中，“不能仅对部分财产订立遗

嘱”的原则仅仅表明了继承法的结构，如今《民法典》第四编将其划分开来分别归入（该

编）第二章和第三章。此外，作为继承法的架构基础，该原则服务于遗嘱人死亡时权利和

义务的转移。

《民法典》第四编第四章受到继承法的另一项基本原则指导，即家庭保护原则。２０世
纪波兰继承法中有两个制度确保了近亲在继承中处于优势地位———法定份额和法定保

留。同时，见诸于所有波兰法律中的另一项继承法原则是，胎儿在其利益范围内视为已出

生。这一原则再次对罗马继承法进行了总结。潘德克顿体系采纳了上述内容，但在当代

立法体系中仅得到部分承认。尽管如此，这一原则仍受到继承法的重视。也正因如此，该

原则被纳入奥地利民事立法之中（《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２２条），与１９９３到１９９６年间
《波兰民法典》第８条第２款的规定一致。在法国、德国或者波兰法中，这一原则只出现
在继承法的规定之中（《拿破仑法典》第７２５条，《德国民法典》第１９２３条，《继承法》第５
条第２款，《民法典》第９２７条第２款、第９９４条第２款）。据此，继承人是未出生的婴儿不
会导致遗嘱无效。

四　波兰第二共和国关于继承的统一规定

在对波兰继承法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变化进行评论时，应关注恢复独立地区法律的结

构差异———它们都处于１９４６年改革的背景之下。即便其主要条款并不广为人知，但对今
天使用民法的律师来说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得益于战后国内法律的统一。１９４６年的
改革为１９６４年的继承法规定提供了基础。此外，还需注意第二共和国所沿袭的五项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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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质变化和根本差异。不应忽视的是，战后重生的波兰引入了统一规范，〔４１〕因遗嘱人

死亡引起的继承问题部分得到了规范。这一立法修订或补充了五个战后分区的法令，尽

管其主要内容并非继承法。鉴于法规数量可观，首要焦点应置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两部
主要的私法法典：《债法典》（Ｃｏｄｅｏｆ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和《商法典》（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Ｃｏｄｅ）。
１９３３年《债法典》〔４２〕规定，赠与是普通债务，这点与《拿破仑法典》不同，后者把赠与

和遗赠联系在一起。此外，根据《债法典》，死因赠与无效（第３５６条）。在继承法范围内，
保留了《拿破仑法典》关于死因赠与的规定。尽管如此，应当注意的是，《债法典》包含的

许多规定都具有继承法上的重大意义。继承在世之人财产的行为视为无效。《债法典》

进一步规定了接受或放弃继承的适当法律形式（同时规定了当事人死亡对授权效力、租

赁协议期限和贷款终止等事项的影响）。《商法典》〔４３〕中继承规定的数量少于《债法典》。

《商法典》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继承原则，确定了继承人在何种范围内有权取得或

保留遗嘱人在公司中的地位，以及要求分割遗产时，继承人有充分的途径知晓商业登记簿

所登记的相关权利范围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余年间颁行的很多其他法律规定也适用于继承法领域。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合作社法》（Ｌａｗｏｎ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ｓ）〔４４〕将成员的死亡视为成员资格消
灭，其成员资格终止于其死亡的财政年度结束之时。为了执行其权利，合作社成员的继承

人们须任命一名共同代表，他们有权要求合作社支付遗嘱人的份额，并有权要求在合作社

登记簿上写明遗嘱人死亡。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９日《版权法》（Ｌａｗｏ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ｓ）〔４５〕允许在遗嘱人死亡时通过法律手
段转让版权，并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将这些权利移转给法定继承人。１９２８年３月２２日，
波兰共和国总统签署命令，通过继承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和商标权，保护相关

发明、模型和商标。〔４６〕 《破产法》（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４７〕规定了死亡债务人申报破产的条
件、债务人的继承人请求宣告破产的权利，但这并不等同于接受继承或者参与破产程序。

此外，《民事诉讼法》〔４８〕及其暂行规定〔４９〕确立了法院对以下案件有管辖权：继承诉讼、关

于死亡时和涉及分割时的遗产问题以及分割之诉中的金额争议，而且规定了诉讼适用的

情形：当事人死亡、纠纷当事人及其代理人。

还须提及有关领事遗嘱的单独规定。驻波兰的外国领事代表和在国外的波兰公民对

遗嘱的接受处置的权利通常是国际法的产物。鉴于借鉴了罗马帝国法律和公共法律规范

的奥地利规定，这种处分和遗嘱具有同等效力（奥地利法中，遗嘱和公共法律法规的差异

·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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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罗马法，并取决于是否指定了继承人；根据有关遗嘱的规定分别进行了处分）。在第

二共和国时期，上述事宜被规定于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１１日关于领馆组织和领事职能法律〔５０〕

第１８条和第１９条。根据上述规定，波兰的海外官员有权接收波兰国民的遗嘱。这一规
定直至在１９８４年２月１３日有关波兰共和国领事职能的法律中才被废止。〔５１〕

五　波兰各地区继承法的根本差异

（一）继承人的指定

近一百多年以来，波兰继承法始终将继承形式限于遗嘱继承或法定继承。只有南部

和西部省份的法律认可德国私法上的特殊传统———继承合同（《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

５３３至５３４条、第６０２条和第１２５１条，《德国民法典》第２２７４至２３００条）。自然人可为立
遗嘱人，在合同中就继承和遗赠作具体安排。分治时期的德国法中，继承合同的另一方可

以是法人。后分裂时期的奥地利法中，继承合同仅在婚姻有效时适用于夫妻双方或订婚

夫妇之间。事实上，尽管继承合同没有限制遗嘱人在世时分配财产的权利，其仍是继承最

强有力的依据。此种合法的（遗嘱）安排，也会导致遗嘱人无法立下有效率的遗嘱。所有

的权利都可共存，原因在于，波兰继承法与其他当代继承法类似，并不遵循前文提及的罗

马法原则———不能仅对部分财产订立遗嘱。

１９４６年《继承法》和《民法典》无一例外地承认，继承于遗嘱人死亡时发生（《继承
法》第３条第１款和《民法典》第９２４条）。此前的法律允许指定继承，但也允许其他处
分，例如附条件或附期限的处分。有鉴于此，如果存在指定继承的前提条件，仅在条件

满足时继承才会发生（《拿破仑法典》第１０４０、１０４１条，《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５４５、
７０３条，《德国民法典》第２０７４、２１３９、２１７７条）。对此，不难联想到如下原则：“曾为继
承人，永为继承人（ｓｅｍｅｌｈｅｒｅｓｓｅｍｐｅｒｈｅｒｅｓ）”。在古罗马，这是一项结构性原则：禁止剥
夺通过死因处分取得的财产。继承人、遗产或者遗赠的受领人或信托人可依其意愿使

用其所得。为此，替代性继承受到严格的法教义学限制。遗嘱人有处分财产和指定继

承人的自由，被指定的继承人有继承财产的自由，但亦有拒绝接受继承的自由。因此，

如何将其与附加条件或条款相协调，就成为了主要问题，特别是在与一些极其普遍的情

形之中。这些努力并没有正式影响到上述“曾为继承人，永为继承人”原则，但也为遗

嘱人提供了如何在死后长期影响其财产未来的新选择。直至今日，这一问题也涉及到

是否应承认附条件的继承。在此意义上，《继承法》证明了其对以信托替代继承的反

感。这一点并非史无前例：《拿破仑法典》禁止任何替代继承（《拿破仑法典》第８９６条，
《继承法》第１０５条）。〔５２〕 然而，该法典第１０４条第２款规定，若遗嘱人有义务为继承人
保留部分财产，则对该部分财产的处分无效。虽然按照该法典，这种处分是完全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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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没有其他解决方案时，替代继承不会导致继承无效。〔５３〕 小弗里德里克（Ｆｒｙｄｅｒｙｋ
ＺｏｌｌｔｈｅＹｏｕｎｇｅｒ）并未掩饰对《继承法》第１０４条的讶异。“我无法理解这一条款的立法理
由。我所了解的欧洲法律体系中，附条件或附期限指定继承人都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承认。

罗马法认为，鉴于‘曾为继承人，永为继承人’原则，若其会导致丧失继承权，则约定期间

或者终止条件就不可接受。然而，中止条件是可以接受的，进一步而言，几个世纪以来民

法的发展已经超越了该原则。一个遗嘱人通常会在死前多年立遗嘱，这意味着他们无法

预知立遗嘱后死亡前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５４〕附条件或附期限指定继承人通常不是遗

嘱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希望在死前以最好的方式安排自己的财产。早期的波兰法律，尤其

是第二共和国东部省份的法律不承认信托。信托不能对抗遗嘱人的意愿，以《俄国法律

汇编》第１０１１条为例，财产的第一拥有者（我认为这里不是指原所有者即遗嘱人，而是信
托人）既不能干预财产管理，也不能转移所有权。〔５５〕 这是法国法影响的结果。西部和南

部省份的情形完全不同。奥地利法承认信托，其规定了超过其拥有的遗嘱信托和家庭限

定继承。

只要后来的信托继承人生活在房屋自由交易时期，则法律对继承人数量没有限制。

就尚未出生的继承人而言，不动产替代继承会在首位考虑，金钱和其他动产的替代继承则

在次位考虑。在《奥地利民法典》中，当遗嘱人立遗嘱禁止继承人继承遗产，默示的替代

继承也得到了承认（《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６０８－６４６条、第６５２条第１款）。而就波兰
受普鲁士规则统治的地区，法律极为推崇继承制度（《德国民法典》第２１００－２１４６条）。
《德国民法典》包含代位继承人法，据此，遗嘱人可以指定继承人及其代位继承人。波兰

分裂的差异化立法在建立继承制度的国内实践中实现，其数量在１９世纪有所增加。１９１８
年，波兰境内有３９个地区，大部分土地在普鲁士统治之下，少部分土地归加利西亚（Ｇａｌｉ
ｃｉａ）和俄国管理。〔５６〕 实践中，第二共和国的法律以旧波兰的传统法律精神为基础，以信托
替代继承制度。弗朗西斯科（ＦｒａｎｃｉｓｚｅｋＢｏｓｓｏｗｓｋｉ）写道：“波兰领土上四个地区法律系统
里家庭财产法中的同一章节，被挤压进不同的法律框架之中，这种状况使得制度统一非常

困难。”〔５７〕事实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法律允许保留现有继承，但不承认新设的继承权。

波兰分裂之后，普鲁士和奥地利法律保留了旧有的分割所有权概念，这意味着土地所有权

被认为有权分割土地，并且所有权将为剩余家庭成员保留。

普鲁士承认家庭是法人，奥地利则不承认。俄国法律规定，租赁关系包含在被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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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之中，这主要是因为限定继承和家庭财产制度相近。限定继承的基础地位决定租赁

关系由谁承担，同时限制了处分和抵押不动产的可能。波兰法中并无临时所有权概念，但

鉴于罗马法亦无该制度，这一点也不足为奇。建立继承制度既不意味着每个后来的承租

方都是临时的管理者，也没有将其地位限制为普通所有者。创始人建立限定继承，并决定

了后手承租方应在没有前手参与的前提下对财产进行承担。然而，每一承租人都有所有

权，因此，有权基于限定继承的顺序规定，他们可以在上一个承租人租赁期限结束后要求

第三方移转财产。第二共和国时期曾试图废止限定继承，但仅部分取得了成功。二战前

夕，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３日关于废除家庭财产制度的法律〔５８〕规定，仅当限定继承的承租人或

者作为财产所在地省份的总督请求时，才能进行清算。上述情况必须得到部长理事会的

许可。限定继承制度最终在１９４４年９月６日波兰国家解放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
中被废止（第２条第１．ｅ项）。〔５９〕 然而在清算时，被限定继承的不动产的所有人不是家庭
而是承租人。

１９６４年《民法典》修改了１９４６年法令。禁止信托替代会产生简单替代的效果（《民法
典》第９６４条）。对无效性的处罚亦被废止，代之以将信托替代转为简单替代。立法者仅
在基于遗嘱内容或者基于特殊情况才保留处罚，即若无继承替代，则继承人没有继承资

格。该法令中的信托替代的强势地位也有了轻微松动。但实际上，《民法典》中的规定并

未承认替代继承，而是对解释工作的认可，重点是表明对立遗嘱人的处分的尊重。《民法

典》的规定通过保留死因处分来尽可能充分实现死者意愿中的诸多活动，〔６０〕以达到至少

与遗嘱人意愿接近的处理结果。此外，它还规定了附条件或者附期限的继承无效（《民法

典》第９６２条、以前的《继承法》第１０４条第１款）；在信托替代中，转换取代了无效。通过
历史背景和法律比较，可以得出一项最终结论：罗马法的“曾为继承人，永为继承人”原则

已被推翻，并且，欧洲的法律传统允许继承附加条件或条款。因此，类似规定的回归，实属

意料之中。

（二）继承权的取得

在西部、中部和东部省份，法律上继承的一般条件类似。继承权的取得取代了遗产的

法定取得，因此，继承开始于遗嘱人死亡之时的规定也被打破；的确，这一基本原则在罗马

法传统和德国法传统中并不相同。法定取得被１９４６年法令和《民法典》采纳。奥地利法
统治下的南部省份则不同，在这里更多地是遵循旧法。通常而言，继承人须被有效指定，

继承开始时仍然在世且有继承能力。《继承法》规定，继承人于遗嘱人死亡时依法取得继

承权，即继承开始之时，尽管这一时刻具有法律拟制性。继承人可以拒绝继承遗产，此时

视为继承从未发生。但是，奥地利法采用了《继承法》的构造，这与罗马法律传统有关，后

者存在休眠继承的概念。该概念未获《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采用，也没有将未被取得的遗

产视为一个法律实体，但其的确要求继承人对遗产继承作出表示，即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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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明确表示接受遗产（《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７９９条以下）。继承人须说明其继承依
据以及是否存在累计收益。法院会在审查后颁布法令，将遗产授予继承人（《奥地利普通

民法典》第７９７条和８１９条）。法令颁布之时，继承权就不复存在，继承人取得了遗产上的
权利和义务。乌鲁布莱夫斯基（Ｓｔａｎｉｓａｗ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认为其具有追溯力，实践中，这意味
着继承人通过法律获得继承权，但仅在法院承认的遗产上涉及第三人的权利和义务时，继

承人才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和义务。〔６１〕 当然，自遗嘱人死亡之时起，继承人享有权利并承

担所有义务。从遗嘱人死亡之时，到授予遗产之前，法院依职权对遗产实行监管。法院和

当事人的行为被称为继承诉讼或者继承协商，这一行为旨在保护遗产并将遗产授予给继

承人。若继承人未取得继承法令，但认为其有权使用遗嘱人的财产时，则该继承人会面临

他人申请继承遗产并获得授予遗产法令的危险。后者是法律上的继承人，也是真正的继

承人，但其可能因不申请法令而失去遗产的全部实际利益。〔６２〕 此外，未正式接受遗产也

未取得遗产授予法令时，根据罗马法请求继承之诉的程序（《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８２３
条，《德国民法典》第２０１８条），在诉讼程序中，只有当某人以所有权无效为由从被法院判
令授予的人那里取得遗产时，其才是继承人。

根据继承法规定，作为请求继承之诉原则的遗产接受（《继承法》第３２条）和作为继
承人声明权利的遗产接受是不同的。这一声明由法院作出（《继承法》第４５条），它以《奥
地利普通民法典》的规定为基础，为吸收乌鲁布莱夫斯基提出的上述概念的同化提供支

持。一个有趣的组合是，就第三人而言，已经继承了遗产的继承人需要法院确认其权利才

能拥有继承人的身份。〔６３〕

（三）无遗嘱

家庭团结原则主要体现在未立遗嘱时的继承顺序上。欧洲法律传统和波兰继承法

历史中的亲属法定继承体现于两项制度：罗马阶级制度和德国亲属关系制度。前者被

东部省份的法律和《拿破仑法典》采用（这是《继承法》的法律渊源），然后是 １９６４年
《民法典》（至少在２００９年的最近一次修法扩大继承人范围前是如此，这次修法使得波
兰法更接近亲属关系制度）；后者同样应用于奥地利法和德国法。被１９８３年教会法所
采用的罗马法制度纳入了拥有共同祖先的家庭成员的后代。〔６４〕 遗产按人头均分或者按

家族分支分，其祖先也按照亲系分。家族关系等级按照“世代越多，等级越多”原则建立。

《拿破仑法典》规定了１２个继承等级（现行法国法律规定了６个等级）。同时，亲系指祖
先以及有共同祖先的人。等级更接近的亲戚会排斥远亲，第一等级是继承人的子女，第二

等级是他的父母和孙子、孙女，第三等级是他的祖父母和外孙、外孙女及其他人。西部省

份没有限制亲系层级，南部则限定了四个层级。等级制度的偏离和差异随着层级的减少

而降低。从历史视角和比较法视角这一点可在过去两个世纪的欧洲大陆得以窥见。此

·３６·

波兰继承法的百年变迁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Ｓ．Ｗｒóｂｌｅｗｓｋｉ，Ｋｏｍｅｎｔａｒｚ（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ｐ．７３２．
Ｐｏｒ．Ｆ．Ｚｏｌｌ，Ｐｒａｗｏｃｙｗｉｌｎ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ｖｏｌ．４．Ｐｒａｗｏｆａｍｉｌｉｊｎｅｉｓｐａｄｋｏｗｅ（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ｌａｗ），ｅｄ．３，Ｐｏｚｎａń
１９３３，ｐ．１８５ａｎｄ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Ｆ．Ｚｏｌｌ，Ａ．Ｓｚｐｕｎａｒ，Ｐｒａｗｏｃｙｗｉｌｎｅ（Ｃｉｖｉｌｌａｗ），ｐｐ．１４１－１４２．
Ａｃｔａ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ａｅＳｅｄｉ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ｅｎｏ７５，ｐ．２．



外，《继承法》颁布后严格限定了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及其子女（《继

承法》第１６条，类似的还有２００９年修法前第一版民法的第９３１－９３４条），这种立法是被
共产主义者唾弃的（在１９５４年的《征求意见稿》中，立法者本欲删去兄弟姐妹的子女，在
１９５５年的《征求意见稿》中包括子女，但不包括兄弟姐妹的子女）。自由主义与对遗产的
明显偏好有关，因此，在社会主义继承法中，更多人被尽可能通过解释纳入法定继承的

范围。

《民法典》中对继承人范围进行了微调（《民法典》第９３６条），这是因为１９６４年家
庭和监护人制度引入了完全收养制度，成为收养的首选形式（《家庭和监护人法》第１２１
条）。因此，法定继承人范围和完全及简单收养情形下的范围不同（《家庭和监护人法》

第１２４条）。〔６５〕 法定继承人范围的扩张主要针对遗嘱人的祖父母，这一制度直至２００９
年才通过修正案实现，第三共和国也是如此；鉴于法定继承缺少互惠性，这一变化使得

１９４６年法令的特色原则被否决。在罗马和德国法律中有很多限制———从继承法历史
的角度看它们被一一抛弃———因为它们是由子女是否为婚生和不同类型财产的处分限

制导致的。配偶继承制度也有很多变化。１９４６年法令扩大了配偶的继承范围（《继承
法》第２２－２６条）。２００９年《民法典》修正案提高了配偶的继承法地位（《民法典》第
９３１条）。祖父母的地位仅仅在１９４６年和１９６４年的法律之间发生变化，在法律意义上
祖父母被赋予更广泛的从法定和遗嘱继承人处获得生活保障的权利（《民法典》第９３８、
９６６条）。即使在２００９年改革之后，这一规定也被保留下来，这使得祖父母获得继承遗
产的权利。

在非法定继承或遗嘱继承的前提下，行政区或者国家财政部可以被双重指定继

承。〔６６〕 首先，法律可以规定一个行政区或者国家财产和法定继承人并列，作为最后一层

继承遗产。因此奥利地法（《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第７６０条），德国法（《德国民法典》第
１９３６条），继承法令（《继承法》第２７条和《民法典》第９３５条）都作此规定。其次，国家管
理搁置遗产的权利可以从其权力中得出，就像古罗马皇帝奥古斯托时代起所描述的那样。

这一假设符合巡回法院的判决结果，也和中央继承法（《拿破仑法典》第５３９、７６８条）和东
部省份法律（《俄国法律汇编》第１１６７－１１７８条）的规定一致。国家财政部和财产保险公
司由财政部律师办公室代理，它同时也对财产进行法庭诉讼和指导。如果能在３０年内证
明继承权并表示接受遗产，搁置遗产就会归还给继承人，然后财产会在扣除所有费用的情

况下返还，截止到移交请求日不产生任何收入。〔６７〕

六　结　论

继承法的演进体现了波兰法律传统的丰富性，它以多种多样的详细规定为特色，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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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概念的一致性和解决方案的可预见性。在国家分裂时期，外国法为其发展提供了支

持。波兰继承法体现了从罗马法发展而来的欧洲法律传统，且法律和原则也体现了一致

的价值观。因此，统一性和可预见性体现于一个统一的概念网格中，这极有利于描述和理

解，也有利于法学研究者之间的沟通，即便其活跃于不同的法典规则之下亦不例外。对于

那些需要在不同时期应用波兰继承法的人来说，多样性会带来困难，这毫无疑问要求他们

投入更多关注、关心和精确性。２０世纪波兰继承法的丰富传统表现出卓越的强度，这是
继承法的总体特点：构造和描述很简练，但应用层面的解释难度的可能性却呈几何级数倍

增长。上述演变梳理旨在突出差异、指出过去一百多年来波兰继承法发展的主要方向，并

提供方案以助于理解和适用现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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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继承法的百年变迁




